附件1

钦北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农村宅基地
规划管控意见申办材料清单

1.《钦北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农村宅基地规划管控意见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户口簿、身份证，提交复印件，复核原件。
[bookmark: OLE_LINK6]3.村（居）委会证明，村（居）委员会公示、用地现场公示相片（可A4彩印）。
4.用地勘测定界图，原件2份，四邻签字确认无纠纷。
5.提供用地位置现状图（地块、房屋）照片，可A4彩印，并注明申请人名字、用地位置。













